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4號

再審聲請人  李國精 

再審相對人  台灣藍天堂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素秋 

0000000000000000

再審相對人  許乘嘉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再審聲請人對於本

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112年度聲再字第39號確定裁定聲請再

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人聲請再審，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準用第501條第

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所謂表

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裁定有如何合於再審理由之具體

情事，始為相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

情事者，尚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理由。如未表明再審理由，

法院無庸命其補正（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3588號裁定

意旨參照）；又當事人聲請再審，聲明係對某件裁定為再

審，但其再審訴狀理由，指摘該確定裁定以前之再審裁判如

何違法部分，不能認係對所聲請再審裁定之再審理由，法院

無一一論斷之必要（最高法院86年度台聲字第172號裁定意

旨參照）。　

二、聲請再審意旨略以：㈠兩造係依借據及約定結算借款餘額，

並交付本票補償，然本院104年度簡上字第197號（下稱原第

二審判決）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僅依訴訟代理人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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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聲請人未經授權填入本票金額之主張，為有利再審相對

人之判決，並未釋明本票原因關係之訴訟標的及金額，且本

院103年度士簡字第846號（下稱原第一審判決）、原第二審

判決及歷次再審裁定亦未查明裁判脫漏情事，而有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第1、2、3、5、9款之再審事由；㈡本院106

年度訴字第1263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下稱返還不當得利案

件）已查明本票原因關係，且再審相對人交付本票後，另交

付公司大小章授權再審聲請人兌領解質存單，作為清償本票

債務，是以，本票未填入金額，係經再審相對人授權以附授

權書之方式行使票據，由此可知，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二審判

決之辯論筆錄確有訴訟未經合法代理及偽證等情，原第二審

判決應予廢棄；㈢原第一審判決之辯論終結筆錄記載本院10

3年度士簡字第896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1

0825號等案件雖有利於再審聲請人，且經本院110年度再易

字第30號判決在案，惟原第一審判決規避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裁定停止執行案件及廢棄之本票裁定，逕認再審相對人有受

確認訴訟利益，並作成與前開案件相反之判決，而有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㈣兩造間返還不當

得利案件以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二審判決之證詞及其製作之金

流明細，作成債權債務抵銷之判決，惟再審相對人上開主

張，實質上已無返還不當得利之可能。嗣再審相對人於臺灣

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602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審理程序

中，改變其於原第一、二審判決訴訟程序中所為之主張，因

該審法官與律師已有勾結，為抹去不利事證，利用辯論筆錄

改變證人證述，益證原第一、二審判決之裁判基礎有誤，而

有訴訟未經合法代理及偽證等情。並聲明：㈠歷次再審裁定

及原第一、二審判決均廢棄。㈡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一審之訴

駁回。

三、經查：本件再審聲請人與再審相對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

存在事件，前經原第二審判決確定在案，嗣再審聲請人對於

原第二審判決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110年度再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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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號裁定以其再審之訴不合法而裁定駁回再審之訴確定，

其後再審聲請人陸續對本院110年度再易字第29號、111年度

聲再字第15號、111年度聲再字第26號、112年度聲再字第16

號等裁定聲請再審，最終經本院112年度聲再字第39號裁定

（下稱原確定裁定）以其再審聲請一部不合法、一部無理

由，而裁定駁回確定在案（見本院卷第16至19頁）。再審聲

請人既係對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即須具體表明對於原確定

裁定本身有何法定再審事由，而非對於原確定裁定以外之原

第一、二審判決表明法定再審事由。然綜觀再審聲請人所提

出之民事訴訟聲請再審狀、民事訴訟聲請再審（補充理由）

狀、民事訴訟聲請再審（補充理由二）狀（見本院第10至14

頁、第44至49頁、第84至86頁），均在敘述原第一、二審判

決有如何之再審事由，不能認為係對原確定裁定所提之再審

理由。從而，再審聲請人既未表明原確定裁定究竟有何法定

再審事由，揆諸首揭說明及裁定意旨，應認再審聲請人聲請

本件再審，為不合法，其聲請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蘇錦秀

　　　　　　　　　　　　　　　　　　法　官　邱光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唐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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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4號
再審聲請人  李國精  
再審相對人  台灣藍天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秋  


再審相對人  許乘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再審聲請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112年度聲再字第39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人聲請再審，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準用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裁定有如何合於再審理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尚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理由。如未表明再審理由，法院無庸命其補正（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358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當事人聲請再審，聲明係對某件裁定為再審，但其再審訴狀理由，指摘該確定裁定以前之再審裁判如何違法部分，不能認係對所聲請再審裁定之再審理由，法院無一一論斷之必要（最高法院86年度台聲字第172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再審意旨略以：㈠兩造係依借據及約定結算借款餘額，並交付本票補償，然本院104年度簡上字第197號（下稱原第二審判決）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僅依訴訟代理人指摘再審聲請人未經授權填入本票金額之主張，為有利再審相對人之判決，並未釋明本票原因關係之訴訟標的及金額，且本院103年度士簡字第846號（下稱原第一審判決）、原第二審判決及歷次再審裁定亦未查明裁判脫漏情事，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3、5、9款之再審事由；㈡本院106年度訴字第1263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下稱返還不當得利案件）已查明本票原因關係，且再審相對人交付本票後，另交付公司大小章授權再審聲請人兌領解質存單，作為清償本票債務，是以，本票未填入金額，係經再審相對人授權以附授權書之方式行使票據，由此可知，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二審判決之辯論筆錄確有訴訟未經合法代理及偽證等情，原第二審判決應予廢棄；㈢原第一審判決之辯論終結筆錄記載本院103年度士簡字第896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10825號等案件雖有利於再審聲請人，且經本院110年度再易字第30號判決在案，惟原第一審判決規避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停止執行案件及廢棄之本票裁定，逕認再審相對人有受確認訴訟利益，並作成與前開案件相反之判決，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㈣兩造間返還不當得利案件以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二審判決之證詞及其製作之金流明細，作成債權債務抵銷之判決，惟再審相對人上開主張，實質上已無返還不當得利之可能。嗣再審相對人於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602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審理程序中，改變其於原第一、二審判決訴訟程序中所為之主張，因該審法官與律師已有勾結，為抹去不利事證，利用辯論筆錄改變證人證述，益證原第一、二審判決之裁判基礎有誤，而有訴訟未經合法代理及偽證等情。並聲明：㈠歷次再審裁定及原第一、二審判決均廢棄。㈡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本件再審聲請人與再審相對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前經原第二審判決確定在案，嗣再審聲請人對於原第二審判決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110年度再易字第29號裁定以其再審之訴不合法而裁定駁回再審之訴確定，其後再審聲請人陸續對本院110年度再易字第29號、111年度聲再字第15號、111年度聲再字第26號、112年度聲再字第16號等裁定聲請再審，最終經本院112年度聲再字第39號裁定（下稱原確定裁定）以其再審聲請一部不合法、一部無理由，而裁定駁回確定在案（見本院卷第16至19頁）。再審聲請人既係對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即須具體表明對於原確定裁定本身有何法定再審事由，而非對於原確定裁定以外之原第一、二審判決表明法定再審事由。然綜觀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民事訴訟聲請再審狀、民事訴訟聲請再審（補充理由）狀、民事訴訟聲請再審（補充理由二）狀（見本院第10至14頁、第44至49頁、第84至86頁），均在敘述原第一、二審判決有如何之再審事由，不能認為係對原確定裁定所提之再審理由。從而，再審聲請人既未表明原確定裁定究竟有何法定再審事由，揆諸首揭說明及裁定意旨，應認再審聲請人聲請本件再審，為不合法，其聲請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蘇錦秀


　　　　　　　　　　　　　　　　　　法　官　邱光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唐千雅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4號
再審聲請人  李國精  
再審相對人  台灣藍天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秋  

再審相對人  許乘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再審聲請人對於本
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112年度聲再字第39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人聲請再審，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準用第501條第
    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所謂表
    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裁定有如何合於再審理由之具體
    情事，始為相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
    情事者，尚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理由。如未表明再審理由，
    法院無庸命其補正（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3588號裁定
    意旨參照）；又當事人聲請再審，聲明係對某件裁定為再審
    ，但其再審訴狀理由，指摘該確定裁定以前之再審裁判如何
    違法部分，不能認係對所聲請再審裁定之再審理由，法院無
    一一論斷之必要（最高法院86年度台聲字第172號裁定意旨
    參照）。　
二、聲請再審意旨略以：㈠兩造係依借據及約定結算借款餘額，
    並交付本票補償，然本院104年度簡上字第197號（下稱原第
    二審判決）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僅依訴訟代理人指摘
    再審聲請人未經授權填入本票金額之主張，為有利再審相對
    人之判決，並未釋明本票原因關係之訴訟標的及金額，且本
    院103年度士簡字第846號（下稱原第一審判決）、原第二審
    判決及歷次再審裁定亦未查明裁判脫漏情事，而有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第1、2、3、5、9款之再審事由；㈡本院106
    年度訴字第1263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下稱返還不當得利案
    件）已查明本票原因關係，且再審相對人交付本票後，另交
    付公司大小章授權再審聲請人兌領解質存單，作為清償本票
    債務，是以，本票未填入金額，係經再審相對人授權以附授
    權書之方式行使票據，由此可知，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二審判
    決之辯論筆錄確有訴訟未經合法代理及偽證等情，原第二審
    判決應予廢棄；㈢原第一審判決之辯論終結筆錄記載本院103
    年度士簡字第896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10
    825號等案件雖有利於再審聲請人，且經本院110年度再易字
    第30號判決在案，惟原第一審判決規避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
    定停止執行案件及廢棄之本票裁定，逕認再審相對人有受確
    認訴訟利益，並作成與前開案件相反之判決，而有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㈣兩造間返還不當得
    利案件以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二審判決之證詞及其製作之金流
    明細，作成債權債務抵銷之判決，惟再審相對人上開主張，
    實質上已無返還不當得利之可能。嗣再審相對人於臺灣高等
    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602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審理程序中，
    改變其於原第一、二審判決訴訟程序中所為之主張，因該審
    法官與律師已有勾結，為抹去不利事證，利用辯論筆錄改變
    證人證述，益證原第一、二審判決之裁判基礎有誤，而有訴
    訟未經合法代理及偽證等情。並聲明：㈠歷次再審裁定及原
    第一、二審判決均廢棄。㈡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一審之訴駁回
    。
三、經查：本件再審聲請人與再審相對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
    存在事件，前經原第二審判決確定在案，嗣再審聲請人對於
    原第二審判決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110年度再易字
    第29號裁定以其再審之訴不合法而裁定駁回再審之訴確定，
    其後再審聲請人陸續對本院110年度再易字第29號、111年度
    聲再字第15號、111年度聲再字第26號、112年度聲再字第16
    號等裁定聲請再審，最終經本院112年度聲再字第39號裁定
    （下稱原確定裁定）以其再審聲請一部不合法、一部無理由
    ，而裁定駁回確定在案（見本院卷第16至19頁）。再審聲請
    人既係對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即須具體表明對於原確定裁
    定本身有何法定再審事由，而非對於原確定裁定以外之原第
    一、二審判決表明法定再審事由。然綜觀再審聲請人所提出
    之民事訴訟聲請再審狀、民事訴訟聲請再審（補充理由）狀
    、民事訴訟聲請再審（補充理由二）狀（見本院第10至14頁
    、第44至49頁、第84至86頁），均在敘述原第一、二審判決
    有如何之再審事由，不能認為係對原確定裁定所提之再審理
    由。從而，再審聲請人既未表明原確定裁定究竟有何法定再
    審事由，揆諸首揭說明及裁定意旨，應認再審聲請人聲請本
    件再審，為不合法，其聲請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蘇錦秀

　　　　　　　　　　　　　　　　　　法　官　邱光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唐千雅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4號
再審聲請人  李國精  
再審相對人  台灣藍天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素秋  

再審相對人  許乘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再審聲請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112年度聲再字第39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聲請人聲請再審，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準用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裁定有如何合於再審理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尚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理由。如未表明再審理由，法院無庸命其補正（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358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當事人聲請再審，聲明係對某件裁定為再審，但其再審訴狀理由，指摘該確定裁定以前之再審裁判如何違法部分，不能認係對所聲請再審裁定之再審理由，法院無一一論斷之必要（最高法院86年度台聲字第172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再審意旨略以：㈠兩造係依借據及約定結算借款餘額，並交付本票補償，然本院104年度簡上字第197號（下稱原第二審判決）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僅依訴訟代理人指摘再審聲請人未經授權填入本票金額之主張，為有利再審相對人之判決，並未釋明本票原因關係之訴訟標的及金額，且本院103年度士簡字第846號（下稱原第一審判決）、原第二審判決及歷次再審裁定亦未查明裁判脫漏情事，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3、5、9款之再審事由；㈡本院106年度訴字第1263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下稱返還不當得利案件）已查明本票原因關係，且再審相對人交付本票後，另交付公司大小章授權再審聲請人兌領解質存單，作為清償本票債務，是以，本票未填入金額，係經再審相對人授權以附授權書之方式行使票據，由此可知，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二審判決之辯論筆錄確有訴訟未經合法代理及偽證等情，原第二審判決應予廢棄；㈢原第一審判決之辯論終結筆錄記載本院103年度士簡字第896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10825號等案件雖有利於再審聲請人，且經本院110年度再易字第30號判決在案，惟原第一審判決規避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停止執行案件及廢棄之本票裁定，逕認再審相對人有受確認訴訟利益，並作成與前開案件相反之判決，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㈣兩造間返還不當得利案件以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二審判決之證詞及其製作之金流明細，作成債權債務抵銷之判決，惟再審相對人上開主張，實質上已無返還不當得利之可能。嗣再審相對人於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602號返還不當得利案件審理程序中，改變其於原第一、二審判決訴訟程序中所為之主張，因該審法官與律師已有勾結，為抹去不利事證，利用辯論筆錄改變證人證述，益證原第一、二審判決之裁判基礎有誤，而有訴訟未經合法代理及偽證等情。並聲明：㈠歷次再審裁定及原第一、二審判決均廢棄。㈡再審相對人於原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本件再審聲請人與再審相對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前經原第二審判決確定在案，嗣再審聲請人對於原第二審判決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110年度再易字第29號裁定以其再審之訴不合法而裁定駁回再審之訴確定，其後再審聲請人陸續對本院110年度再易字第29號、111年度聲再字第15號、111年度聲再字第26號、112年度聲再字第16號等裁定聲請再審，最終經本院112年度聲再字第39號裁定（下稱原確定裁定）以其再審聲請一部不合法、一部無理由，而裁定駁回確定在案（見本院卷第16至19頁）。再審聲請人既係對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即須具體表明對於原確定裁定本身有何法定再審事由，而非對於原確定裁定以外之原第一、二審判決表明法定再審事由。然綜觀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民事訴訟聲請再審狀、民事訴訟聲請再審（補充理由）狀、民事訴訟聲請再審（補充理由二）狀（見本院第10至14頁、第44至49頁、第84至86頁），均在敘述原第一、二審判決有如何之再審事由，不能認為係對原確定裁定所提之再審理由。從而，再審聲請人既未表明原確定裁定究竟有何法定再審事由，揆諸首揭說明及裁定意旨，應認再審聲請人聲請本件再審，為不合法，其聲請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蘇錦秀

　　　　　　　　　　　　　　　　　　法　官　邱光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唐千雅


